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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与中铝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 

开展保理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公司”）拟与中铝商业保

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保理”）开展保理业务，由中铝保理

为本公司及所属企业提供应收账款融资服务。 

 由于中铝保理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铝业公司之附属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本次交易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余德辉先生、刘才明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控制应收账款风险，加快公司资金周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

产结构，本公司拟与中铝保理开展保理业务，由中铝保理为本公司及所属企业提

供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前述保理业务于 2017 年、2018 年两个年度的交易上限额

度均分别为人民币 13 亿元。 

由于中铝保理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铝业公司的附属公司，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7 年 8 月 1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关于公司拟与中

铝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开展保理业务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余德

辉先生、刘才明先生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取得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 年修订）》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中铝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5月 13日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 6865 号金融贸易中心北

区 1-1-1209-6 

法定代表人：黄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万元 

经营范围：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

理与催收；销售分户（分类）账管理；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相关咨询服务。 

关联关系：中铝保理为中铝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铝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为中国铝业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铝保理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53,570.83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30,444.32 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469.26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

币 444.32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为转让本公司及所属企业的部分应收账款。 

http://www.qichacha.com/people?name=%E9%BB%84%E8%96%87&companyname=%E4%B8%AD%E9%93%9D%E5%95%86%E4%B8%9A%E4%BF%9D%E7%90%86%EF%BC%88%E5%A4%A9%E6%B4%A5%EF%BC%89%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www.qichacha.com/firm_e7612400bc99945cd7da55d11fe48f51.shtml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一）合作内容 

1. 中铝保理向本公司及所属企业提供应收账款融资服务，融资成本不高于国

内第三方保理公司。 

2.就应收账款融资业务，本公司及所属企业与中铝保理于 2017 年、2018 年

两个年度的交易上限额度均分别为人民币 13 亿元。 

（二）定价依据 

中铝保理承诺向本公司及所属企业发放应收账款融资款的综合利率，应当按

照公平合理的市场定价和一般商业条款；具体而言，不高于同期独立第三方给予

的同种类应收账款融资的利率水平或保理公司向同等信用级别第三方发放同种类

应收账款融资的利率。 

（三）交易协议 

本公司拟与中铝保理签订保理业务框架协议，但截至本公告日，前述协议尚

未正式签署。公司将在正式签署协议后及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履行披露义务。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双方业务发展需要，本着互惠互利、等价有偿的原则，

有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加速资产周转效率，提高资金运用效率，降低资金占

用，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取得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

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加快公司资金周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

占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本次关联交易属公司按正常商业条款而

进行的交易，体现了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

规定。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1.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将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

会审议的独立意见 

3.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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